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106-1(101年度)綜稅基本所得額件數各縣市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件數

繳納基本稅
額單位

合計 綜合所得淨額
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

有價證劵交
易所得

非現金捐贈
金額

員工分紅配股時價
超過面額部分

申報大於歸
戶所得戶數 本縣市 外縣市

每戶平均件數
保險給付 歸戶所得來源

海外所得總額縣市別

159022802216053982405459臺 北 市 1658 468

17144024802419692104高 雄 市 362 3191

153770033225281100120臺 中 市 441 4288

7300400134基 隆 市 8 21

1092802360151845267臺 南 市 289 4180

231300120011113嘉 義 市 24 21

52900700812126新 竹 市 109 457

2758202101042371164190新 北 市 680 4405

24900901111517宜 蘭 縣 36 212

77380124121605159桃 園 縣 239 4162

19500304581619新 竹 縣 81 462

107003012479苗 栗 縣 35 425

105004011368南 投 縣 24 314

37180010031152533彰 化 縣 153 5116

40200400471013雲 林 縣 61 521

5200200233嘉 義 縣 7 22

84001014778屏 東 縣 29 421

6400201545花 蓮 縣 12 26

0000000000臺 東 縣 0 00

3200004233澎 湖 縣 9 36

1100000011金 門 縣 1 10

0000000000連 江 縣 0 00

262058109519319025419961161合    計 4258 41638

一、說明：(一)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二)本表所指之件數，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件數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

